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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通州发改（核）〔2026〕34 号

关于北京急救中心综合能源项目核准

变更的批复

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北京急救中心综合能源项目核准变更的请示》

（京北投环境〔2026〕58 号）及相关文件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

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继续实施北京急救中心综合能源项

目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建设内容及规模变更。原批复供能面积 3.64 万平

方米变更为 1.97 万平方米；原批复项目总热负荷 2.80 兆瓦、总

冷负荷 3.21 兆瓦变更为总热负荷 1.53 兆瓦、总冷负荷 1.74 兆

瓦；原批复空气源热泵机组 4 台变更为 1 台；原批复地埋孔 218

个变更为 138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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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同意项目总投资变更。原批复项目建设总投资约1741.43

万元变更为 1158.19 万元。

其他相关事宜仍按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北

京急救中心综合能源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京通州发改（核）〔2025〕

39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请据此办理有关手续。

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 年 5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：节能科 谷超男； 联系电话：69545914）

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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